2025年度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古寨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超长期国债）节余资金项目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项目主要内容为2.87km渠道疏浚、1.3km防渗斗渠、3.38km防渗农渠、2座斗渠桥、4座渡槽、9座农桥、5座路涵、100座放水口、3.9km机耕路等。
二、编制范围：
工程施工图纸的内容。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单位提供由淮安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的2025年度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镇（古寨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超长期国债）节余资金项目施工图纸；
2、苏水基（2015）32号《省水利厅关于发布江苏省水利工程人工预算工时单价标准的通知》；
3、苏水基（2019）6号关于颁发《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4、《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2010年版）；
5、《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预）算编制规定》（2017 年修订版）的通知；
6、《江苏省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预算编制规定及定额》（苏水运管〔2024〕3号）；
7、《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8、国家及地方有关政策法规；
9、施工现场情况、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四、其他说明
根据建设单位要求以及结合工程具体情况，本清单作如下说明：
1、土方项目除清单中注明外，挖填方式及土方分类等由投标人自行合理确定，本工程所涉及土源、土方转运等由承包人自行解决，报价时其费用包含在土方工程单价中。土方堆放地点由发包人指定；
2、投标时安全文明措施费按74000.00元报价，为不可竞争费用，投标人不得修改，否则作废标处理。投标单位应当根据招标文件，结合工程特点及自身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水平，按照“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格式及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说明要求进行逐项、合理报价；否则，作否决投标处理；
3、环境保护费、交通工程费、施工企业进退场费等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单独列项。施工房屋、矛盾协调、临时占地赔偿、青苗赔偿、施工便道及其它临时工程等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均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单独列项。以上费用后期不予增加；
4、工伤保险为强制性保险，承包人必须投保，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单独列项，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人身意外伤害险、施工设备险、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发包人不另行支付；
5、工程量清单仅是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除另有约定外，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根据招标设计图纸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计算的用于投标报价的估算工程量，不作为最终结算工程量；
6、对于清单中“项目特征”描述，只是对该部分项目特征的概述，而非是项目特征的全面描述，计价时必须同时考虑设计图纸、实际现场及相关国家规范的要求；
7、清单中措施费项目不完善的，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自行综合考虑，报价均体现在其他措施或相关清单中，后期不再单独结算；
8、凡招标范围内未单独列项的工程内容及投标人报价时未填写的单价和合价，均视为投标人为完成合同工程量的相关辅助工作，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单价和合价中；
9、除另有规定外，对有效工程量以外的超挖、超填工程量，加工、运输损耗量等，所消耗的人工、材料和机械费用，均应摊入相应有效工程量清单中的相关子目的综合单价中。除已单独列项外，有关止水、砌体粉面、勾缝、脚手架等费用均包含在工程量清单中的相关子目的综合单价中，混凝土工程单价含商品砼购置、运输、浇筑、养护、试验以及模板的制作、安装、拆除等全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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